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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ST易购 公告编号：2026-042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务和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债务和解概述

1、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北京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四川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陕西苏宁易购销售

有限公司、常州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云南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武汉苏宁易购销售有限

公司、重庆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合计 7家子公司（以下合称“销售子公司”）于 2014年 12

月 1日分别与 11处门店物业所在项目公司（具体包括：上海州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春

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融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万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重桥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汉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青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达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上海熹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庆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青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合称“项目公司”）签订 12年期的《租赁合同》《物业服务合同》。根据合同

约定，销售子公司按市场价格租赁上述 11处门店物业用于日常经营，并接受项目公司提供的

物业服务，租赁期限自 2014 年 12月 1日至 2026年 11月 30日（“合同到期日”）。为满足

经营发展需要，部分销售子公司与项目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日进一步签订《租赁合同补充协

议》，对原租赁面积进行了扩充，租赁期限保持不变。前述 11处门店物业为深创投中金-苏宁

云创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的底层资产，该专项计划的管理人为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计划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4-057号公告、2018-146

号公告。

近年来，公司因面临流动性压力未能依《租赁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租赁合同补充协

议》约定履行租金及物业服务费支付义务。2023 年 5月项目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

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对公司及销售子公司提起仲裁，经贸仲委作出裁决，判定公司需

向项目公司支付 2021年 12月 1日至 2024年 2月 28日期间租金及物业服务费、律师费、仲裁

费，以及应付违约金等款项（以下合称“仲裁裁决应付款项”）。为积极解决公司债务问题，

公司拟与专项计划下属的项目公司达成和解，针对仲裁裁决应付款项，公司将以分期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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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应付租金及物业服务费 51,335.65 万元以及律师费、仲裁费，公司应付违约金等款项获得

一次性豁免。本次和解完成后，该仲裁案件风险得以化解。

同时，公司拟与专项计划下属的项目公司就 2024 年 3月 1日起至合同到期日期间的应付

租金及物业服务费达成和解，即公司按照应付租金及物业服务费总额的 40%分期支付，其余

60%将予以分期豁免。

本次和解协议签署后，上述预计豁免公司债务金额合计 68,953 万元。由于本次和解金额

以分期付款方式向债权人支付，本次债务和解产生的收益具体内容详见“四、债务和解目的和

对公司的影响”。

2、审议程序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

了《关于债务和解的议案》，本议案还需要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董事会同意并

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债务和解相关事项，授权自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3个月

内有效。

（2）本次债务和解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3）项目公司与公司达成和解的方案还需要持有项目的深创投中金-苏宁云创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审议批准。

二、债务和解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上海州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州南资产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号 A-762室

（3）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住房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东：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州南资产公司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6）州南资产公司除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门店租赁和物业服务之外，与公司及目前公司

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7）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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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州南资产公司总资产 16,121.40万元，总负债 23,878.68万元，净

资产-7,757.28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821.65万元。

2、上海春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熹资产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号 A-752室

（3）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

住房租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东：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春熹资产公司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6）春熹资产公司除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门店租赁和物业服务之外，与公司及目前公司

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7）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春熹资产公司总资产 19,567.07万元，总负债 28,954.59万元，净

资产-9,387.52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2,202.04万元。

3、上海融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昆资产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号 A-765室

（3）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住房租

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东：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融昆资产公司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6）融昆资产公司除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门店租赁和物业服务之外，与公司及目前公司

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7）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融昆资产公司总资产 23,873.13万元，总负债 35,226.28万元，净

资产-11,353.15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2,714.62万元。

4、上海万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场资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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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号 A-763室

（3）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住房租

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东：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万场资产公司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6）万场资产公司除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门店租赁和物业服务之外，与公司及目前公司

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7）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万场资产公司总资产 7,221.56万元，总负债 13,279.91万元，净资

产-6,058.35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806.28万元。

5、上海重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桥资产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号 A-764室

（3）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住房租

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东：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重桥资产公司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6）重桥资产公司除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门店租赁和物业服务之外，与公司及目前公司

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7）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重桥资产公司总资产 7,586.43万元，总负债 11,189.28万元，净资

产-3,602.85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842.57万元。

6、上海汉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南资产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号 A-751室

（3）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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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住房租

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东：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汉南资产公司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6）汉南资产公司除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门店租赁和物业服务之外，与公司及目前公司

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7）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汉南资产公司总资产 37,822.09万元，总负债 55,899.67万元，净

资产-18,077.58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4,213.47万元。

7、上海青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联资产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号 A-738B室

（3）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住房租

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东：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青联资产公司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6）青联资产公司除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门店租赁和物业服务之外，与公司及目前公司

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7）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青联资产公司总资产 16,219.05万元，总负债 27,167.22万元，净

资产-10,948.17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616.99万元。

8、上海达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昆资产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号 A-738C室

（3）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住房租

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东：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达昆资产公司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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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达昆资产公司除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门店租赁和物业服务之外，与公司及目前公司

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7）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达昆资产公司总资产 14,744.24万元，总负债 21,748.15万元，净

资产-7,003.91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649.88万元。

9、上海熹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熹南资产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号 A-753室

（3）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住房租

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东：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熹南资产公司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6）熹南资产公司除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门店租赁和物业服务之外，与公司及目前公司

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7）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熹南资产公司总资产 13,968.29万元，总负债 20,562.66万元，净

资产-6,594.37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523.27万元。

10、上海庆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街资产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号 A-750室

（3）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住房租

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东：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庆街资产公司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6）庆街资产公司除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门店租赁和物业服务之外，与公司及目前公司

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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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庆街资产公司总资产 10,312.90万元，总负债 14,865.31万元，净

资产-4,552.41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108.63万元。

11、上海青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景资产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 188号 A-738A室

（3）注册资本：6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住房租

赁;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股东：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为青景资产公司股东，持有其 100%股权

（6）青景资产公司除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门店租赁和物业服务之外，与公司及目前公司

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7）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青景资产公司总资产 17,191.54万元，总负债 25,329.89万元，净

资产-8,138.35万元；2025年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930.18万元。

三、债务和解方案

为积极解决公司债务问题，公司拟与专项计划下属的项目公司达成和解，公司将通过分期

付款方式支付 2021年 12 月 1日至 2024 年 2月 28 日期间应付租金及物业服务费 51,335.65 万

元以及律师费、仲裁费，同时债权人将对于前述应付违约金等款项予以一次性豁免。

同时，公司拟与专项计划下属的项目公司就 2024 年 3月 1日起至合同到期日期间的应付

租金及物业服务费达成和解，即公司按照应付租金及物业服务费总额的 40%分期支付，其余

60%将予以分期豁免。

本次和解协议签署后，上述预计豁免公司债务金额合计 68,953万元。

董事会同意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债务和解相关事项，授权自股东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 3个月内有效。本次债务和解事项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深创投中金-苏宁云

创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分别与项目公司签署并履

行正式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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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务和解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当前公司坚定聚焦家电 3C核心业务，持续化解公司债务负担，多措并举进一步降低企业

债务水平。本次公司及子公司实施债务和解，将有效化解公司历史债务负担，为门店经营创造

稳定条件，同时降低门店租金及物业服务费支出，助力门店经营效益的提升。

为保障门店的持续经营，公司在租赁期满后拟继续租赁项目公司物业，目前公司正在积极

和计划管理人协商。

本次债务和解完成后，预计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签署相关协议后，豁免违约金等款项将带来一次性收益 1.2亿元，另外豁免应付租金及物业服

务费产生的重组收益将根据公司实际分期支付的情况予以逐步确认。对公司各年的具体财务影

响金额以最终签署的协议条款、付款安排确定，并以经审计的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五、风险提示

1、本次债务和解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能否通过审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本次债务和解方案还需深创投中金-苏宁云创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

大会审议，该程序目前仍在推进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债务和解采用长期分期付款模式，履约周期较长，受企业未来经营及现金流变化

以及对应门店经营质量等影响，公司按期足额支付各期款项存在不确定性，为此公司也将提前

规划，积极筹措资金，并加强与债权人的协商沟通。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他债务和解事项

1、2024年公司与南京承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盛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广泉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陌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清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亚佳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南京昌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海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镜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南京福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明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南京沐明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南京昌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青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和解协议》等，针对公司

租赁的 14家门店 2022年 3月 20日至 2022 年 6月 19 日期间债权人根据原合同约定所应收取

的租金、物业服务费，双方同意按公司实际已付租金、物业服务费结算，双方不再补差；针对

2022年 6月 20日至 2024年 5月 19日期间，债权人根据原合同约定所应收取的租金、物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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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双方同意按照《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与《物业服务合同之补充协议》中约定金额的

46.5%调整；针对 2024 年 5月 20日至 2027年 6月 19 日期间租金、物业服务费，双方同意按

照《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与《物业服务合同之补充协议》中约定金额的 46.5%调整租金、物

业服务费，同时每两年按照上年度年租金、物业服务费总额 3%进行上浮。公司以分期付款方

式向债权人支付和解款项，债务重组收益将随每期支付逐步确认。

2、2026年一季度公司债务和解产生的债务重组收益金额 18,766.0万元，主要包括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债务和解事宜、上述 2024年公司与南京承宜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等公司签署《和解协议》等，以及其他日常与房东、供应商、合作伙伴进行的债务和

解产生的重组收益，需分期支付的，债务重组收益将随每期支付逐步确认。

3、公司多措并举推动债务化解，持续推动与房东、供应商、合作伙伴应付款项的解决，

维护公司和相关各方良好持续的合作关系以保持业务稳健发展。经公司初步统计，除上述以外，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和解、通过二级市场投资取得部分资产支持证券等方

式实现债务重组收益。

综上，2026年 1月至 5月，公司债务重组产生的投资收益金额合计约 28,642.37万元（以

上为公司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经审计的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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